
附件

小微装修工程消防设计文件编制技术指引
（试行）

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平方米的室内小微装修工程（文物、

历史建筑和传统村落除外）消防设计文件应包含消防设计说

明和消防设计图纸，可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参照下列内容和要

求编制，并应满足施工需要。

1 消防设计说明

消防设计说明应包含工程概况、施工要求、装修材料燃

烧性能和消防图例。

1.1 工程概况，应包含主体建筑基本信息和装修工程基

本信息，具体要求如下：

1.1.1 主体建筑基本信息，应包含主体建筑的名称、地

理位置，建筑地上、地下总层数，装修范围内既有的消防设

施（包括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建筑防烟排烟系统、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等）。

1.1.2 装修工程基本信息，应包含装修工程所在的楼层、

装修面积，装修前、后的使用功能，本次装修应设置的消防

设施（包括喷淋喷头、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火灾报警探测

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声光警报器、防排烟设施、应急照

明与疏散指示标志等）。

1.2 施工要求，应提出施工时不得擅自变动、损坏建筑

主体和承重结构，不得擅自减少、改动、拆除、遮挡消防设

施或器材及其标识、疏散指示标志、疏散出口、疏散走道或

疏散横通道，不得擅自改变防火分区或防火分隔、防烟分区



及其分隔，不得影响消防设施或器材的使用功能和正常操作。

1.3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应按现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

防火规范》GB50222 的要求，根据建筑防火分类、场所使用

功能和消防设施器材配置等情况，确定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

级，并参照表 1.3 列表说明。

表 1.3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表

部位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燃烧性能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

注：装修材料燃烧性能分为 A 级（不燃性）、B1级（难燃性）、

B2级（可燃性）、B3级（易燃性）四个等级。

1.4 消防图例，应参照表 1.4中的图例绘制消防设施、

设备和器材，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表 1.4 消防图例表

名 称 图 例 名 称 图 例

灭火器 末端试水装置

排烟口 可燃气体探测器

补风口 疏散出口指示灯

消防广播 火灾手动报警按钮

喷淋喷头 感烟火灾报警探测器

室内消火栓 感温火灾报警探测器



消火栓按钮 顶棚安装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应急照明灯 贴墙安装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声光警报器

2 消防设计图纸

消防设计图纸应包含楼层平面图、综合平面布置图、综

合顶棚布置图，具体要求如下：

2.1 楼层平面图

楼层平面图可参照图 2.1绘制，应准确表达本次装修范

围与所属防火分区及楼层的位置关系，装修范围的外部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及疏散距离；需要使用装修范围外消防设施

时，还应标注相应消防设施的位置、保护距离等信息。

2.2 综合平面布置图

2.2.1 综合平面布置图应准确表达装修范围内的下列内

容：

1 隔墙的材质、尺寸；

2 隔断和家具的布置；

3 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位置、净宽、净高、开启方向；

4 疏散距离和疏散通道宽度；



5 室内消火栓、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火灾声光警报器、

疏散指示标志、末端试水装置、自然排烟窗、消防救援口、

灭火器等的位置、型号、尺寸信息；

6 防火卷帘、防火门窗等的位置、规格、尺寸信息。

2.2.2 综合平面布置图可参照图 2.2绘制；依据国家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不需要设置的消防设施，图中无需表达。

2.3 综合顶棚布置图

2.3.1 综合顶棚布置图应准确表达装修范围内顶棚上布

置的喷淋喷头、排烟口、补风口、火灾报警探测器、可燃气

体探测器、应急照明灯、消防广播等消防设施的位置、型号

信息。

2.3.2 综合顶棚布置图可参照图 2.3绘制；依据国家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不需要设置的消防设施，图中无需表达。




